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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當事人間請求國家賠償事件，本院判決如左：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    實

甲、原告方面：

一、聲明：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台幣（下同）六百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之翌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陳述：

（一）緣原告王大進係大聖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大聖建設公司）及大大工業股份

      有限公司（下稱大大公司）等公司之負責人，且素依國家法律規定，誠實申報

      及繳納應繳之稅款，為台南市八十四年度及八十六年度之優良納稅人。然原告

      竟忽於民國（下同）八十六年五月間，接獲被告財政部台灣省南區國稅局所寄

      發補徵八十二及八十四年度綜合所得稅核定稅額繳款書，謂原告漏未申報財產

      交易所得，原告至感詫異，因事實上原告並未有未申報之財產交易所得，乃申

      請複查，復查程序既係法律所賦予納稅義務人之權利，是原告於提起復查階段

      並未有欠稅。

（二）原告因所經營之大聖建設公司於八十六年及八十七年，為向內政部申請績優建



      築投資業識別標誌之需要，而向被告申請核發無欠稅證明，豈料被告函覆「欠

      八十二年度及八十四年度綜合所得稅分別為三五、○○一、九九六元及四、七

      九八、九九○元尚未繳清，請即完納」，致大聖建設公司不符合要求而喪失資

      格，因無法取得該項績優標誌，使原告所經營之企業，喪失多項商業交易契機

      ，而蒙受極大商業利益之損失；另原告之子女刻在美國申請大學就讀，也因被

      告發給原告之妻徐燕之八十六年度綜合所得稅稅額證明書上，載有尚欠稅三九

      、八○○、九八六元之字樣，而受影響（因申請人之資金提供人即父母有欠稅

      時，學校則駁回申請），致無法申請到理想學校，成為無辜受害者。

（三）查被告於八十六年五月間，對原告發出之八十二及八十四年度之綜合所得稅核

      定稅額繳款書中，要求原告補繳稅款之理由，均係認原告將向財團法人台灣省

      私立台南仁愛之家（以下簡稱台南仁愛之家）租用基地之權利移轉予他人所有

      ，因而有土地承租權轉讓權利金之財產交易所得未予申報。事實上，原告於七

      十九年六月移轉其土地承租權予大大公司時，並未曾收取任何權利金；而八十

      二年及八十四年出售該處大樓移轉承租權之行為，係大大公司所為，並非原告

      個人所為。而被告竟自行憑空以「推估」、「研判」之方式，依相異之轉讓情

      形所查得之轉讓權利金，作為課徵原告財產交易所得之標準，其錯誤顯而易見

      。故原告提起復查後，被告終還原告之清白而取消補徵稅款之要求。惟查：

      被告於原先核定原告之八十二及八十四年度綜合所得稅時，在毫無憑證即並未

      有任何資料顯示有任何人給付原告權利金之情況下，未進行確實之調查，而且

      全未採納原告之說明，即逕行率爾核課。按公務員本應依法行政，豈可在毫無

      證據之情況下違法徵收租稅？因該基地上所興建之房屋如「中華世貿」等大樓

      ，被告明知於八十二年及八十四年出售房屋者為大大公司而非原告，卻故意向

      原告個人核課稅款，此非故意侵害原告之權利而為何？

      原告土地租用權移轉之事實，係發生於七十九年間；退萬步言，原告縱應申報

      財產交易所得，實應於八十年三月底申報七十九年度個人綜合所得稅時為之。

      被告如認原告未在規定期限內申報繳納，依稅捐稽徵法第二十二條之規定，核

      課期間亦應自當時起算才是。被告竟遲至八十六年五月間，方要求原告就該項

      個人財產交易所得補繳稅款；且在明知已超過五年之法定核課期間之情形下，

      故意將核課期間之起算點改列為八十二年及八十四年。因個人財產交易所得之

      核課時點，係該項有所得之原因事實發生之時，而非該所得具體實現（收入）

      之時。故被告雖於原告提起復查後，重新核定認原告未有漏報個人財產交易所

      得之情事，但被告根本未敘明任何理由，亦未寄送復查決定書予原告，更足徵

      其原先認定之舛誤。按被告局內之公務員均嫻熟稅法，竟對前揭法條視而不見



      ，顯係因故意或重大之過失所致。

（四）再查被告主張其錯誤補徵原告該二年度稅款並無故意過失之理由，係以其認原

      告將原向台南仁愛之家承租坐落台南縣永康市○○段二四五地號及兵北段二地

      號等多筆土地之承租權，於七十九年六月十一日無償移轉予其所經營之大大公

      司，旋又以其所有坐落六合段二四六地號及兵北段一、三、十八地號等土地與

      大大公司採合建分售方式興建「中華世貿」及「貴族天地」。因原告出售上開

      合建土地之價格，平均每坪高達三、一四八、六三二元，遠高於同路段同期之

      土地價格行情達三倍以上。顯見原告將土地承租權轉讓價格隱含在私有土地交

      易價格中。又大大公司於售屋合約書中亦未包括六合段二四五地號及兵北段二

      地號土地之承租權。另大大公司七十九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資料亦未

      記載取得該土地承租權，故認定其土地承租權僅形式上變更予大大公司，實際

      上仍屬原告所有云云。然此益見被告前揭認定之粗疏與簡陋，其所為顯有故意

      過失。按：

      被告謂原告出售土地之價格，高於同路段同期之地價格三倍以上，然被告所引

      用據以比較之標準，係其他建設公司未經開發之土地（即素地），此與經加工

      之規劃開發後已產生附加價值之土地，價值自然差距極大，被告引喻失義，顯

      然違反「等者等之，不等者不等之」之平等原則，以錯誤之例子作比較，自然

      會得出錯誤之結論。因房地產售價之高低，取決於建設公司整體之開發規劃、

      經營管理、銷售策略及客戶對未來增值性之評估等等，否則「中華世貿」及「

      貴族天地」二棟大樓之購買戶又非愚人，焉會付出高於他人三倍以上之價金購

      買之？雖至愚而不及此也。故被告嗣後又謂其為前揭認定，係因大大公司之房

      屋售價偏低。惟大大公司之房屋售價，非但並無偏低情事，甚且因整體規劃之

      成功，其房屋售價更較同期同路段保成建設有限公司及宗大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所推出之房屋顯然為高，此有大大公司於另件稅務訴願案件中所作之比較表足

      憑，則被告所述，顯無憑據。

      被告又謂大大公司於售屋合約書中未包括轉讓土地承租權乙節，係因此為無償

      移轉，且原先固未於合約上註明，然而依據大大公司與私立仁愛之家間土地租

      賃契約之規定，應由大大公司先向私立仁愛之家申請退租，再由購買戶自行繳

      納租金，此為雙方誠信履約之道。且如依被告推理之邏輯，其既向原告課稅，

      原告與購買戶間之土地買賣合約書中，應訂有移轉土地承租權之權利金才是，

      然而根本絕無此事。按現今之購買戶即消費者，僅在契約有明文約定之時方會

      依約付款，以保障自身之權益。凡契約所未訂之款項，無論原告或大大公司，

      均不可能收取之。



      另被告又謂大大公司未於七十九年度營所稅結算申報資料記載取得該土地承租

      權。然大大公司既非公開發行股票之上市公司，即無需公告此事，況此並非重

      大事項，且大大公司亦係無償取得土地承租權。況自移轉時起，大大公司每年

      均有誠實向被告申報租金支出，被告自屬知悉此事。而原告之所以願無償移轉

      土地承租權予大大公司，實係因欲與大大公司以合建之方式開發原告所有之土

      地，以提高土地之價值，互蒙其利而已。綜上，被告核定原告稅款時之未盡注

      意義務，灼然至明。

（五）按公務員於執行職務行使公權力時，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人民自由或權利者

      ，國家應負損害賠償責任，國家賠償法第二條第二項前段有明文。被告認定原

      告欠稅之行為，既屬顯有過失；而原告在企業界稍有名聲，如今竟蒙欠稅之污

      名，依民法第一百九十五條之規定，名譽權之受損者，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

      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並得請求為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再者，原告所經營

      之企業，因無法獲得績優標誌而喪失多項商業交易契機，致原告失去應得之商

      業利益；又連累原告無辜子女之前途，其受害金額更係無法估計；依民法第二

      百十六條第一項之規定，應可請求被告賠償原告所受之損害及所失之利益。原

      告所遭受之名譽權及財產權之損害，原擬依民法上衡平原則之法理，以原告先

      前遭認定欠稅之金額新台幣（下同）三千九百餘萬元請求之；惟慮及被告係國

      家機關，恐造成其過大財政負擔，故僅請求六百萬元，使其以為行政上依法執

      行，勿使擾民之警惕而已。原告前已於八十八年八月七日以書面向被告請求賠

      償，但被告於八十八年九月三日函覆拒絕賠償，故依法提起本訴。�

（六）對被告答辯之陳述：

      被告謂其因認原告就其與大大公司合建分售之原告所有之土地價格極高，又大

      大公司於售屋合約中未載明移轉土地承租權，故認原告僅於形式上將土地承租

      權讓與予大大公司，實際上仍屬原告所有，於原告實現轉讓承租權利得時應予

      課稅乙節：

      按原告出售土地之價格固並不低，然所售土地係屬已開發完成之土地，自應較

      被告據以比較之未經開發之素地價格為高，且其房屋之售價，亦較同地段其他

      案場之房屋較高，此純係大大公司整體開發規劃、管理銷售之策略成功所致，

      否則大大公司所興建之「中華世貿」及「貴族天地」購買戶又非愚人，焉會平

      白支付高出三倍之土地價金？而大大公司之房屋售價既顯較他人為高，自更無

      被告所推測之大大公司有壓低房屋售價之嫌。另大大公司於出售房屋時，同時

      即將其享有之土地承租權，無償移轉予購買戶，改由購買戶與仁愛之家訂立租

      賃契約，絕無任何證據顯示購買戶有另行支付權利金之情事。而大大公司就其



      所收取之較附近其他建設公司為高之房屋售價，亦均已確實繳納較多之營業稅

      ，乃原告或大大公司絕無任何逃漏稅之意圖或行為，被告所述純屬臆測而已。

      次按當時原告之所以將六合段二四五號及兵北段二號土地承租權移轉予大大公

      司所有，係因前揭原告原享有承租權之土地，均與原告享有所有權之其他土地

      相鄰；原告本欲以之建築房屋，然受限於其與仁愛之家間租賃契約之規定，惟

      有承租人方得於土地上建築房屋。乃原告基於個人身分無法建築大批房屋出售

      ，故須向仁愛之家請求退租，再由大大公司於七十九年六月二十日，向仁愛之

      家承租，如此大大公司方得於其上建築房屋；而原告所有之土地與大大公司承

      租之土地合併建屋，方有足夠之土地面積及完整之基地形狀，而能作有效之利

      用。且大大公司自承租時起，每年均有向被告申報租金支出，被告雖於八十九

      年四月十九日所提呈之書狀內，主張大大公司所列報之租金支出四一九、九六

      ○元係支付世貿展覽室之租金等，並非支付仁愛之家土地之租金，惟此係因大

      大公司於七十九年度之租金支出，係以世貿展覽室租金所佔比例較高，故記為

      世貿展覽室租金「等」，但大大公司經驗印之帳簿上，確均有載明台南世貿仁

      愛之家土地租金之支出，當時大大公司自仁愛之家取得之租金收據，固已因時

      限經過而未留存，但被告確因大大公司之報稅而知悉此事。被告空言辯稱原告

      之土地承租權僅係形式上移轉予大大公司，竟置白紙黑字之大大公司與仁愛之

      家間契約於不顧，復無視大大公司每年報稅之記載及收據，其認定實屬不當。

      又被告主張大大公司未另向被告申報取得承租權乙節，因大大公司非上市公司

      ，並無特別申報之義務。再原告業已提出大大公司每年向被告申報租金支出之

      收據，故被告應早已知悉土地承租權非形式移轉，而係實質移轉予大大公司所

      有，至大大公司之所以未將此項受領贈與之所得列入資本公積，係由於大大公

      司認其雖因原告與仁愛之家解除租約而由大大公司訂約，惟大大公司並未自原

      告處獲有任何所得，自無庸將其數額列入資本公積或損益表內。就被告所主張

      原告非無償移轉土地承租權乙節：原告前已敘明，其將土地承租權移轉予大大

      公司，係屬「合則兩利，分則兩害」之事，實為促進雙方土地之整體利用，否

      則原告本身所有之土地亦須閒置，反成浪費。且原告亦為大大公司之大股東，

      如該公司獲取利潤，則原告亦可分得股利。故原告移轉土地承租權予大大公司

      ，並未收取實際之權利金，而是以大大公司取得土地承租權後，必須與原告所

      有之土地合建分售之條件為對價，洵極合理。而被告強謂原告之移轉承租權非

      屬無償而認其有財產交易所得，是忽視民間商業活動處理上之靈活彈性，致有

      此顯然錯誤之認定。

      再者，被告又憑大亞不動產鑑定顧問中心鑑價人員賴緒隆之鑑價，認原告所售



      土地價格較鑑價為高，然此為賴緒隆個人之說詞，並非惟一客觀真正之標準，

      況各鑑價結果差別頗大，自不能僅憑此而為認定，鑑價估算方式不同，即會得

      出不同之結果，與原告土地之售價如何實無關連。另被告徒謂大大公司於興建

      高品質房屋後，所創造之附加價值，未顯現於房屋售價中，實非真正，「中華

      世貿」等二棟大樓之房屋售價，顯較被告用以比較之附近同路段之房屋（如吳

      保成之保成建設「名廈園第三期」）為高，大大公司所出售之店面，房屋每坪

      超過二十萬元，保成建設所出售之店面，房屋每坪僅六萬餘元，其數額恰高達

      三倍之多；而非一、二樓之房屋售價，大大公司者為每坪五萬餘元至接近八萬

      元之譜，保成建設者則每坪僅三萬餘元。乃被告於認定事實上之謬誤，灼然至

      明。

      復查被告稱該局所為核課所得稅之處分，縱經上級機關撤銷，亦不能認原處分

      之作成，有何故意過失之情形，且原處分遭撤銷之比率並不低。前述論點固無

      不當，然課稅處分於作成當時有無故意過失，則不可一概而論。按「公務員居

      於某項職位者，對於該職位而須執行之職務所需之能力及知識，必須具備。又

      公務員有依法令所定執行其職務之義務（公務員服務法第一條），因此，關於

      一定職務之執行，法令已有明確規定者，公務員對之必須有所瞭解並且確實注

      意與遵行。如未盡此等注意，而不知該法令之存在；或法令規定用語相當明確

      ，而做顯然錯誤之解釋者，即屬有過失。」（參廖義男著「國家賠償法」一書

      頁五六）故誤解法令或錯誤適用法令而為行政處分，即屬有過失，本件被告所

      屬之公務員，均必嫺熟稅法，而其認定有違注意義務，原告已詳為敘明，乃被

      告全置白紙黑字之證據如房地買賣契約、租賃契約等不論，竟擅自於未予原告

      任何機會說明理由之情況下，即核課原告所得稅，再以原告因申請復查而未繳

      稅款即謂原告有欠稅，如此輕率認定，寧無疏失？又被告既已明知該等仁愛之

      家土地承租權係於七十九年六月即移轉予大大公司所有，則被告縱認當時由原

      告移轉予大大公司土地承租權時已有財產交易所得，惟依財政部七十三年五月

      二十八日台財稅第五三八七五號函之規定，個人財產交易所得歸屬年度之認定

      ，係以權利移轉登記日所屬年度為準（即原因事實發生之時），並非以實現轉

      讓利得之年度為準（即所得收入具體實現之時），乃被告既明知此項規定，竟

      一再謂移轉土地承租權之所得，係屬所得稅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七類規定之財

      產交易所得，而未依法以財產移轉過戶日即原告土地承租權移轉之年度（七十

      九年）為認定年度，而擅自改以其臆測之原告實現轉讓承租權之利得之年度（

      八十二年及八十四年）為認定年度，以此規避稅捐稽徵法五年課徵期間之強制

      規定，實有明顯重大之過失。



三、證據：提出納稅楷模證明影本二件、被告台南市分局函影本二件、被告所發綜合

    所得稅稅額證明書影本一件、原告復查申請書及補充函影本各一件、被告八十八

    年二月十日南區國稅法字第八八○一一三一六號函及附件影本一件、大大公司出

    售之房屋與同期同路段其他房屋售價比價表一件、被告拒絕賠償理由書影本一件

    、土地租賃契約書影本一件、大大公司七十九年度及八十年度帳簿部分影本一件

    、契約書影本八件等為證。

乙、被告方面：

一、聲明：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二、陳述：

（一）原核定係因原告將其原向台南仁愛之家承租坐落台南縣永康市○○段二四五地

      號及兵北段二地號等土地之承租權於七十九年六月十一日無償移轉予其所經營

      之大大公司，旋又以其所有坐落六合段二四六地號及兵北段一、三、十八地號

      等土地與大大公司採合建分售方式興建「中華世貿」及「貴族天地」，因原告

      出售上開合建土地之價格，平均每坪高達三、一四八、六三二元，遠高於同路

      段其他建設公司已開發興建案場之土地價格行情達三倍以上（非原告所稱素地

      ），顯見原告將土地承租權轉讓價格隱含在私有土地交易價格中，又大大公司

      於售屋合約書中亦未包括六合段二四五地號及兵北段二地號土地之承租權，另

      大大公司七十九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資料亦未記載取得該土地承租權

      ，故認定其土地承租權僅形式上變更予大大公司，實際上仍屬原告所有。雖大

      大公司於七十九年度有列報租金支出四一九、九六○元，但該筆支出係支付世

      貿展覽室之租金等，並非支付仁愛之家土地承租權之租金，有會計師簽證資料

      可稽，即使該公司有列報系爭「土地承租權」之租金支出，然依行政院八十四

      年五月三十日台八十四財字第一九二二九號函規定，「權利金」本身即有其市

      場價值，再依公司法第二百三十八條規定：受領贈與之所得，應列為資本公積

      ，惟查大大公司七十九年度資產負債表所列報之資本公積二三六、九二三元係

      出售固定資產稅後利益累積數，並非仁愛之家之「土地承租權」，再者，依商

      業會計法第六十條第一項規定「營業成本及費用，應與所由獲得之營業收入相

      配合，同期認列。」，然查該公司當年度之損益表並未列報任何有關承租權收

      入，是難證明原告有將系爭土地承租權「實質」移轉予大大公司，原告辯稱因

      大大公司非上市公司並無特別申報之義務，實僅為辯解之辭，蓋公司法第一條

      即明定：「本法所稱公司，謂以營利為目的，依照本法組織、登記、成立之社

      團法人。」，而商業會計法第一條、第二條所規範之適用對象亦為以營利為目

      的之事業，其範圍依商業登記法、公司法及其他法律之規定，故公司法及商業



      會計法並非僅規範「上市」公司，況且所得稅法第二十一條第一項亦明定：「

      營利事業應保持足以正確計算其營利事業所得額之帳簿憑證及會計紀錄。」。

      又原告雖稱系爭承租權移轉予大大公司非形式上之移轉，然大大公司帳務係委

      由會計師簽證，若有移轉自應告知會計師，當不致發生未列收入及資本公積情

      事，足見原告一開始即有計劃透過出售其私有土地實現承租權利得，以規避稅

      捐之核課。

（二）按移轉承租權之所得係屬所得稅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七類規定之財產交易所得

      ，至個人財產交易所得歸屬之年度，係以權利移轉登記日為準，被告依據台南

      仁愛之家將承租權移轉予購買戶之年度（即八十二及八十四年度，此時轉讓承

      租權之利得已實現且由原告取得，即採實質課稅及收付實現原則）核課原告財

      產交易所得，並以查得台南仁愛之家土地承租權轉讓權利之同路段同期行情，

      核定原告八十二及八十四年度財產交易所得八六、三○五、二六二元及一二、

      九八四、九六二元，併課各該年度綜合所得稅三五、○○一、九九六元及四、

      七九八、九九○元，基於綜合所得稅收付實現及實質課稅原則，原非無據。

（三）查原告對被告原核定之八十二及八十四年度綜合所得稅，既未於規定之期限內

      繳納，雖依法得申請復查，然依財政部八十五年八月七日台財稅第八五一九三

      五四八號函釋：「尚在行政救濟復查中之本稅及罰鍰，由於未於繳納期間內繳

      納，仍屬欠繳之應納稅捐。」之意旨，原告欠繳稅捐之事實仍屬存在，是原告

      於復查階段申請核發無欠稅證明，被告所屬台南市分局於八十六年七月十四日

      以南區國稅南市服字第八六○二三○○七號函以「滯欠八十二年度綜合所得稅

      三五、○○一、九九六元、八十四年度綜合所得稅四、七九八、九九○元，尚

      未繳清，請即完納（提起行政救濟中）」予以答覆，及於八十七年十月二十六

      日核發之綜合所得稅稅額證明書記載尚欠稅三九、八○○、九八六元，於法並

      無不合。

（四）被告核定原告八十二及八十四年度綜合所得稅已如前述，業經詳細之調查，因

      被告原核查得之資料係認定原告於八十二及八十四年度實現轉讓承租權之利得

      ，嗣原告於復查時主張：「申請人早已於七十九年六月十一日即已向仁愛之家

      退租，並於七十九年六月二十日由大大公司向仁愛之家繼續承租，事後大大公

      司以該土地興建房屋出售，與申請人無任何關係」。按原告為大大公司負責人

      ，其主張該土地由大大公司向台南仁愛之家繼續承租，經查堪以認定，故該移

      轉土地承租權所得應為大大公司所有，爰復查決定撤銷原核定，而改歸課大大

      公司八十二年、八十四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原核函請原告說明時，其並未提

      出前述之主張，自無從斟酌，是本局並無故意或過失，原告認為被告故意將核



      課期間起算點改列為八十二及八十四年度，顯為認知用法有所誤解。

（五）原告主張大大公司無償移轉土地承租權乙節，被告原核情形如下：

      按土地承租權本身即有市場價值（參照行政院八十四年五月三十日台八十四財

      字第一九二二九號函），且被告亦查得多起權利金移轉案例，如吳保成於八十

      一年四月二十八日以每坪二二萬元向戴合取得永康市○○段一二一號土地承租

      權，林瑞山於八十年九月二日以每坪八萬七千元向中華日報取得台南市○○段

      之承租權等；均足證承租權本身有價值，而原告主張無償轉讓大大公司，該公

      司又無償移轉購買戶，實不符常情，究其原因乃係原告將權利金隱含在其私有

      土地中，藉由其私有土地之出售，實現其利得，致原告出售土地售價每坪高達

      三百餘萬元。

      就鑑價報告而言：經約談大亞不動產鑑定顧問中心有限公司負責本案土地之鑑

      價人員賴緒隆君，據其稱當初為大大公司鑑定土地價格每坪金額高達六、二四

      四、一○○元，係因其中包含台南仁愛之家二四五號之權利，若扣除該權利部

      分，實際上六合段二四六地號土地每坪約在一三三萬元左右；再向泛亞銀行查

      詢承作六合段二四六地號土地貸款之估價每坪僅四五萬元。原告就此雖稱：「

      被告憑大亞公司鑑價人員賴緒隆之鑑價，認原告所售土地價格較鑑價為高，然

      此為鑑價估算方式之不同，即會得出不同之結果，與原告土地之售價如何實無

      關連」云云，殊不知大亞公司之鑑價報告係被告於查核時由原告委託大亞公司

      鑑價之報告，以作為其土地售價每坪三百餘萬元為合理之證明，事後係因被告

      認為其鑑價內容尚有疑點待釐清，乃再約談本案之鑑價人員賴緒隆君以瞭解事

      實，今原告竟稱鑑價之估算方式不同即會得出不同之結果……云云，自是相互

      矛盾。

      就土地整合開發創造高價值而言：以原告與大大公司合建分售「中華世貿」案

      為例，原告僅提供一部分素地，即其私有部分二八二坪，而大大公司則提供八

      二四‧四坪土地承租權，實際上開發土地者應非原告一人，大大公司亦參與其

      中，然其所創造之附加價值，未顯現於房屋售價中，而由原告單獨坐享其利，

      蓋房屋之售價會因建材及樓層而異，房屋每坪平均售價（不含土地）六萬元，

      尚屬相當，況且被告亦查得大大公司出售之部分房屋售價低於銀行承作貸款之

      估價（一般銀行貸款估價會比市價低）。

      參照「吳保成轉讓承租權案」每坪承租權售價二九五、二○○元，核定原告八

      十二及八十四年財產交易所得，因吳案六合段一二○地號土地之位置與原告所

      有之六合段二四六地號土地相距不遠，且同面臨中華路邊，合建方式亦與大大

      公司之模式雷同，且吳君與原告之承租權均向訴外人戴合取得。



      又原告取得本案合建分售之私有土地及仁愛之家土地承租權皆在同一期間（私

      有土地部分：六合段二五二、二五七、二五八等地號土地︹後合併為二四六地

      號︺於七十八年十二月購入，兵北段一、三、十八號等土地於七十八年九月購

      入；承租權土地部分，兵北段二號及六合段二四五號承租權係於七十八年十二

      月向戴合取得），而嗣後卻於建屋前，先將土地承租權過戶予大大公司（在七

      十九年六月過戶前，原告於七十九年五月即已取得建造執照），再提供其餘私

      有土地合建分售，足見原告將土地承租權無償移轉予大大公司乙節，僅形式上

      之名義變更，以便將讓予土地承租權應取得之對價透過隱含於出售私有土地之

      價款中實現，使得承租權之出售利益最後仍落歸原告獨享，以致原告出售之私

      有土地售價每坪高達三百餘萬元。且依據被告查得之合約書、支票及收據等資

      料顯示，本案出售之土地款全數均由原告取得，並非大大公司。

（五）綜上，原告於複查申請核發無欠稅證明，被告係依法函覆，而原告核定補徵八

      十二及八十四年度綜合所得稅於查核時係基於租稅公平及實質課稅原則，亦無

      故意或過失，故原告請求被告賠償其所遭受之名譽權及財產權之損害計六百萬

      元，於法無據。

三、證據：提出行政院八十四年五月三十日台八十四財字第一九二二九號函影本一件

    、中華世家房屋預定買賣合約書影本一件、原核定意見影本一件、原告因出售土

    地自買受人處取得之支票及收據影本各一件、被告八十八年八月二十四日南區國

    稅法字第八八○五九三八二號復查決定書一件、大大公司七十九年度資產負債表

    影本一件、各興建案場位置圖影本一件、被告八十七年七月至八十八年六月各項

    稅目復查案件處理情形統計比較表一件、大大公司會計師簽證資料影本一件、大

    大公司七十九年度損益表影本一件、大大公司資本公積資料影本一件、被告談話

    紀錄用紙影本一件、被告八十五年四月十三日南區國稅審三字第八五○二七五○

    一號函及附件影本一件等為證。

        理    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原告係大聖建設公司及大大公司等公司之負責人，因其所經營之

    大聖建設公司於八十六及八十七年間，為向內政部申請績優建築投資業識別標誌

    之需要，而向被告申請核發無欠稅證明，豈料被告函覆稱原告尚積欠八十二年度

    及八十四年度綜合所得稅未繳清，請即完納等語，致大聖建設公司不符合要求而

    無法取得該項績優標誌，原告所經營之企業因而喪失多項商業交易契機，而蒙受

    極大損失，且原告之子女刻在美國申請大學就讀，也因被告發給原告之妻之八十

    六年度綜合所得稅稅額證明書上載有欠稅之字樣，而無法申請到理想學校，成為

    無辜受害者。查被告於八十六年五月間，對原告發出之八十二及八十四年度之綜



    合所得稅核定稅額繳款書中要求原告補繳稅款之理由，均係認原告將向台南仁愛

    之家租用基地之權利移轉予大大公司所有，因而有土地承租權轉讓權利金之財產

    交易所得未予申報，惟事實上原告於七十九年六月移轉台南仁愛之家之土地承租

    權與大大公司時，並未收取任何權利金，而八十二年及八十四年出售該處大樓移

    轉承租權予購買戶之行為，係大大公司所為，並非原告個人所為，被告於原先核

    定原告之八十二及八十四年度綜合所得稅時，在毫無憑證及並未有任何資料顯示

    有任何人給付原告權利金之情況下，未進行確實之調查，即逕行核課原告八十二

    、八十四年財產交易所得，且原告土地租用權移轉之事實，係發生於七十九年間

    ，被告竟遲至八十六年五月始要求就該財產交易所得補徵稅款，明知超過五年核

    課期間，故意將稅捐歸課於八十二及八十四年度，顯有故意或重大過失。又被告

    雖謂原告出售土地之價格，高於同路段同期之地價三倍以上，然被告所引用據以

    比較之標準，係其他建設公司未經開發之土地（即素地），此與經加工之規劃開

    發後已產生附加價值之土地，價值自然差距極大，且大大公司之房屋售價因整體

    規劃之成功，更較同期同路段保成建設有限公司及宗大建設股份有限公司所推出

    之房屋顯然為高，而原告之所以願無償移轉土地承租權予大大公司，實係因欲與

    大大公司以合建之方式開發原告所有之土地，以提高土地之價值，互蒙其利而已

    ，蓋原告原享有承租權之土地，均與原告享有所有權之其他土地相鄰；原告本欲

    以之建築房屋，然受限於其與仁愛之家間租賃契約之規定，惟有承租人方得於土

    地上建築房屋，乃原告基於個人身分無法建築大批房屋出售，故須向仁愛之家請

    求退租，再由大大公司於七十九年六月二十日，向仁愛之家承租，如此大大公司

    方得於其上建築房屋；而原告所有之土地與大大公司承租之土地合併建屋，方有

    足夠之土地面積及完整之基地形狀，而能作有效之利用，且大大公司自承租時起

    ，每年均有向被告申報租金支出，且大大公司非上市公司，並無特別向被告申報

    取得承租權之義務，至大大公司之所以未將此項受領贈與之所得列入資本公積，

    係由於大大公司認其雖因原告與仁愛之家解除租約而由大大公司訂約，惟大大公

    司並未自原告處獲有任何所得，自無庸將其數額列入資本公積或損益表內，再大

    大公司於售屋合約書中未載明包括轉讓土地承租權乃係因土地承租權為無償移轉

    所致，否則原告與購買戶間之土地買賣合約書中，應訂有移轉土地承租權之權利

    金才是，然而根本絕無此事。綜上，被告認定原告欠稅之行為，既屬顯有過失；

    而原告在企業界稍有名聲，且素依國家法律規定，誠實申報及繳納應繳之稅款，

    為台南市八十四年度及八十六年度之優良納稅人，如今竟蒙欠稅之污名，爰依民

    法第一百九十五條之規定，請求被告賠償非財產上之損害，又原告所經營之企業

    ，因無法獲得績優標誌而喪失多項商業交易契機，致原告失去應得之商業利益，



    復連累原告無辜子女之前途，原告爰依民法第二百十六條第一項之規定，請求被

    告賠償原告所受之損害及所失之利益，總計原告請求被告賠償之金額為六百萬元

    ，原告前已以書面向被告請求賠償，但被告函覆拒絕賠償，故依法提起本訴云云

    。

二、被告則以：原核定係因原告將其原向台南仁愛之家承租坐落台南縣永康市○○段

    二四五地號及兵北段二地號等土地之承租權於七十九年六月十一日無償移轉予其

    所經營之大大公司，旋又以其所有坐落六合段二四六地號及兵北段一、三、十八

    地號等土地與大大公司採合建分售方式興建「中華世貿」及「貴族天地」，因原

    告出售上開合建土地之價格，平均每坪高達三、一四八、六三二元，遠高於同路

    段其他建設公司已開發興建案場之土地價格行情達三倍以上（非原告所稱素地）

    ，而房屋每坪平均售價（不含土地）為六萬元，尚屬相當，其所創造之附加價值

    ，未顯現於房屋售價中，顯見原告係將土地承租權轉讓價格隱含在私有土地交易

    價格中，由原告單獨坐享其利，又大大公司於售屋合約書中並未包括六合段二四

    五地號及兵北段二地號土地之承租權，另大大公司七十九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

    算申報資料所列報租金支出四一九、九六○元係支付世貿展覽室之租金等，並非

    支付仁愛之家土地承租權之租金，且大大公司七十九年度資產負債表所列報之資

    本公積二三六、九二三元係出售固定資產稅後利益累積數，並非仁愛之家之「土

    地承租權」，該公司當年度之損益表復未列報任何有關承租權收入，是難證明原

    告有將系爭土地承租權「實質」移轉予大大公司，否則大大公司之帳務係委由會

    計師簽證，若有移轉自應告知會計師，當不致發生未列收入及資本公積情事，足

    見原告一開始即有計劃透過出售其私有土地實現承租權利得，以規避稅捐之核課

    ；又被告約談大亞不動產鑑定顧問中心有限公司負責本案土地之鑑價人員賴緒隆

    君，據其稱當初為大大公司鑑定土地價格每坪金額高達六、二四四、一○○元，

    係因其中包含台南仁愛之家二四五號之權利，若扣除該權利部分，實際上六合段

    二四六地號土地每坪約在一三三萬元左右；並向泛亞銀行查詢承作六合段二四六

    地號土地貸款之估價每坪僅四五萬元；再原告取得本案合建分售之私有土地及仁

    愛之家土地承租權皆在同一期間，而嗣後卻於建屋前，先將土地承租權過戶予大

    大公司，再提供其餘私有土地合建分售，本案出售之土地款又全數均由原告取得

    ，足見原告將土地承租權無償移轉予大大公司乙節，僅形式上之名義變更，以便

    將讓予土地承租權應取得之對價透過隱含於出售私有土地之價款中實現，使得承

    租權之出售利益最後仍落歸原告獨享，以致原告出售之私有土地售價每坪高達三

    百餘萬元。又移轉承租權之所得係屬所得稅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七類規定之財產

    交易所得，歸屬之年度係以權利移轉登記日為準，被告以查得台南仁愛之家土地



    承租權轉讓權利之同路段同期行情，依據台南仁愛之家將承租權移轉予購買戶之

    年度，核課原告財產交易所得，原非無據。再尚在行政救濟複查中之本稅及罰鍰

    ，由於未於繳納期間內繳納，仍屬欠繳之應納稅捐，是原告於複查階段申請核發

    無欠稅證明，被告所屬台南市分局以原告尚滯欠八十二年度及八十四年度綜合所

    得稅未繳清，請即完納等語答覆原告，及於八十七年十月二十六日核發之綜合所

    得稅稅額證明書記載尚欠稅等字樣，於法並無不合。嗣原告於複查時主張系爭土

    地係其向台南仁愛之家退租，由大大公司向仁愛之家繼續承租，因原告為大大公

    司之負責人，其所述堪予採信，乃複查決定撤銷原核定，而改歸課大大公司八十

    二年、八十四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而原核函請原告說明時，其並未提出前述之

    主張，被告自無從斟酌，是被告所為原核定並無故意或過失可言，原告訴請被告

    賠償損害即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

三、查原告於七十九年六月十一日將其原向台南仁愛之家承租坐落台南縣永康市○○

    段二四五地號及兵北段二地號等土地之承租權移轉予其所經營之大大公司，旋採

    合建分售之方式，以其所有坐落台南縣永康市○○段二四六地號土地與大大公司

    前開坐落台南縣永康市○○段二四五地號土地合作興建「中華世貿」大樓，另以

    其所有坐落台南縣永康市○○段一號、三號、十八號等三筆土地與大大公司前開

    坐落台南縣永康市○○段二號土地合作興建「貴族天地」大樓，嗣原告因所經營

    之大聖建設公司於八十六年及八十七年間，為向內政部申請績優建築投資業識別

    標誌之需要，而向被告申請核發無欠稅證明，經被告函覆「欠八十二年度及八十

    四年度綜合所得稅分別為三五、○○一、九九六元及四、七九八、九九○元尚未

    繳清，請即完納」等語，被告並於發給原告之妻徐燕之八十六年度綜合所得稅稅

    額證明書上，載有尚欠稅三九、八○○、九八六元之字樣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

    ，是此部分之事實堪予認定。

四、又原告以其並未有未申報之財產交易所得，對於被告之核課稅捐申請復查之結果

    ，被告終亦取消向原告補徵稅款之要求，惟原告業已因被告之違法核課稅捐，致

    名譽受損，並損失極大之商業利益，且子女在國外亦無法申請到理想學校，而依

    國家賠償法第二條第二項、民法第一百九十五條及第二百十六條第一項等規定請

    求被告賠償損害，茲所應審究者，係被告原核定原告於八十二年度及八十四年度

    有積欠稅捐未完納，是否有故意或過失致不法侵害原告之權利，查：

（一）台南仁愛之家土地承租權具有下列特性：⑴租金低廉：土地租金通常以該承租

      土地之公告地價百分比計算，至多百分之五左右，較一般租賃行情低廉許多；

      ⑵永久承租：土地承租人與台南仁愛之家簽定之租賃契約雖訂有固定租賃期限

      ，惟一般除承租人自願退租外，原則上得永久承租其土地；⑶建屋手續簡便：



      土地承租人向台南仁愛之家申請發給土地使用權之同意書後，即可於其地上興

      建房屋；⑷具市場流通價值：由於上述特性，使得承租台南仁愛之家土地之權

      利本身具有一定之身價及市場流通性，故台南仁愛之家土地承租權係有財產價

      值之權利，又參酌被告所提出多起承租權移轉案例，例如吳保成於八十一年四

      月二十八日以每坪二二萬元向戴合取得永康市○○段一二一號土地承租權、林

      瑞山於八十年九月二日以每坪八萬七千元向中華日報社取得台南市○○段一二

      ○四、一二○五號土地之承租權等，均足證土地承租權為有財產價值之權利，

      是原告主張其係無償轉讓承租權予大大公司，該公司又無償移轉予購買戶，實

      不符常情，被告據此認原告係將承租權轉讓權利金透過其他方式（即隱含於其

      所出售土地之價格中，詳後述）以實現利得，藉以逃避稅捐，尚屬合理。

（二）又被告辯稱：大大公司於售屋合約書中並未記載包括台南縣永康市○○段第二

      四五地號及兵北段第二地號土地之承租權，又大大公司七十九年度營利事業所

      得稅結算申報資料亦未記載其取得該土地承租權，雖大大公司有列報租金支出

      四一九、九六○元，但該筆支出係記載支付世貿展覽室之租金等，並無法據此

      得知係支付仁愛之家土地承租權之租金，且大大公司七十九年度資產負債表所

      列報之資本公積二三六、九二三元係出售固定資產稅後利益累積數，並非仁愛

      之家之「土地承租權」，該公司當年度之損益表復未列報任何有關承租權收入

      等語，業據被告提出大大公司七十九年度資產負債表影本一件、大大公司會計

      師簽證資料影本一件、大大公司七十九年度損益表影本一件、大大公司資本公

      積資料影本一件為證，是被告因其所查得之相關資料均無法證明原告有將系爭

      土地承租權實質移轉予大大公司，而認原告之土地承租權僅形式上變更予大大

      公司，實際上仍屬原告所有，並無何不當之處。

（三）又大亞不動產鑑定顧問中心有限公司負責台南縣永康市○○段第二四六地號土

      地鑑定之鑑價人員賴緒隆於經被告約談時陳稱其當初為大大公司鑑定土地價格

      每坪金額高達六、二四四、一○○元應含有仁愛之家土地所貢獻之價值，若扣

      除該權利部分，實際上台南縣永康市○○段第二四六地號土地之價格每坪約在

      一三三萬元左右等語，有被告提出之談話紀錄用紙影本一件附卷可稽，而該大

      亞不動產鑑定顧問中心有限公司所為台南縣永康市○○段第二四六地號土地之

      鑑價報告係被告於查核時由原告委託該公司鑑價，以證明其土地售價合理，亦

      有被告提出之談話紀錄用紙影本一件在卷可憑，則該鑑價人員賴緒隆之證述自

      屬可採。再被告主張原告出售其所有前開合建土地之價格，平均每坪高達三、

      一四八、六三二元，遠高於同路段其他建設公司已開發興建案場之土地價格行

      情達三倍以上乙節，為原告所不否認，原告雖謂其所出售之土地經加工之規劃



      開發後已產生附加價值，與其他土地之價值自然差距極大云云，惟就同路段而

      言，雖係不同建設公司所興建之案場，售價固不必然相同，然僅就土地價格即

      相差達三倍以上，則頗匪疑所思，況就原告之房屋售價而言，據被告所陳每坪

      之平均售價（不含土地）為六萬元，而據原告所提出之房屋售價比較表觀之，

      一般住戶每坪之售價為六萬元至八萬元間，店面則為二十萬元左右，雖較同期

      同路段之保成建設與宗大建設之房屋售價為高，然房屋之售價會因建材及樓層

      而異，原告前開房屋售價應屬合理相當之價格，足見原告就本件案場加工規劃

      開發後所產生之附加價值並未顯現於房屋售價中，則其竟就土地高額出售，被

      告據以認定原告實質上並未移轉土地承租權予大大公司，而係透過上開方式將

      土地承租權轉讓價格隱含在其私有土地交易價格中，以實現土地承租權轉讓之

      利得，而對原告核課稅捐，自非無據。

（四）再原告係於七十八年十二月間購得與大大公司合建分售之私有土地即台南縣永

      康市○○段二五二、二五七、二五八等地號土地（嗣已合併為二四六地號），

      並向戴合取得台南仁愛之家之台南縣永康市○○段二號及六合段二四五號土地

      之承租權，嗣於七十九年六月十一日先將台南縣永康市○○段二號及六合段二

      四五號土地之承租權轉讓與大大公司，旋即提供其私有土地與大大公司合建分

      售房屋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而原告出售土地所獲取之高額價款均由原告，

      而非大大公司取得，亦有被告提出之支票及收據影本為證，是被告據此認原告

      將土地承租權無償移轉予大大公司乙節，僅形式上之名義變更，實質上則未變

      更，以便將其讓與土地承租權應取得之對價透過隱含於出售私有土地之價款中

      實現，使得承租權之出售利益最後仍落歸原告獨享，以致原告出售之私有土地

      售價每坪高達三百餘萬元，並均由原告收取，即非無據。

（五）按移轉承租權之所得係屬所得稅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七類規定之財產交易所得

      ，至個人財產交易所得歸屬之年度，係以權利移轉登記日為準，而如前所述，

      原告實現轉讓承租權之利得係於八十二年度及八十四年度，則被告於八十六年

      五月間要求原告就該財產交易所得補徵稅款，並未逾五年核課期間，且被告依

      據綜合所得稅收付實現及實質課稅原則，並參酌另案「吳保成轉讓承租權案」

      所承租之台南縣永康市○○段第一二○地號土地之位置與原告所有之台南縣永

      康市○○段二四六地號土地相距不遠，均同面臨台南縣永康市○○路邊，合建

      方式亦與大大公司之模式雷同，吳保成與原告之承租權又均係向訴外人戴合取

      得，而以該「吳保成轉讓承租權案」每坪承租權售價二九五、二○○元為依據

      ，核定原告八十二年度及八十四年度財產交易所得分別為八六、三○五、二六

      二元及一二、九八四、九六二元，而併課各該年度綜合所得稅分別為三五、○



      ○一、九九六元及四、七九八、九九○元，當為合法。

（六）被告原核課原告應繳納八十二年度及八十四年度之綜合所得稅，係屬合法有據

      ，已如前述，之後原告申請複查，結果原核定雖經撤銷，惟被告辯稱此乃係因

      原告於複查時主張：「申請人早已於七十九年六月十一日即已向仁愛之家退租

      ，並於七十九年六月二十日由大大公司向仁愛之家繼續承租，事後大大公司以

      該土地興建房屋出售，與申請人無任何關係」，因原告為大大公司之負責人，

      其主張該土地由大大公司向台南仁愛之家繼續承租，經查堪以認定，故該移轉

      土地承租權所得應為大大公司所有，乃複查決定撤銷原核定，而改歸課大大公

      司八十二年、八十四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原核函請原告說明時，其並未提出

      前述之主張，自無從斟酌等語，原告就此並未提出爭執，被告之辯述自堪採信

      ，是益徵被告於為原核定是並無何故意過失致不法侵害原告之權利可言，原告

      以原核定經復查後決定撤銷，原核定即屬承辦之公務員因故意或過失違法作成

      ，而認被告應負損害賠償責任，實屬無憑。

五、又按尚在行政救濟復查中之本稅及罰鍰，由於未於繳納期間內繳納，仍屬欠繳之

    應納稅捐（財政部八十五年八月七日台財稅第八五一九三五四八號函釋參照），

    是原告於經被告核定應繳納前開八十二年度及八十四年度之綜合所得稅後，雖申

    請復查，惟揆諸前開說明，於復查期間，其所未繳納之前開稅捐，仍屬欠繳之應

    納稅捐，則原告於復查階段申請被告核發無欠稅證明，被告所屬台南市分局於八

    十六年七月十四日以南區國稅南市服字第八六○二三○○七號函以「滯欠八十二

    年度綜合所得稅三五、○○一、九九六元、八十四年度綜合所得稅四、七九八、

    九九○元，尚未繳清，請即完納（提起行政救濟中）」予以答覆，及於八十七年

    十月二十六日核發予被告之妻之綜合所得稅稅額證明書記載尚欠稅三九、八○○

    、九八六元，於法並無不合。

六、從而，原告本於國家賠償法第二條第二項、民法第一百九十五條及第二百十六條

    第一項等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六百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之翌日起至清

    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

    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

    予一一論列，併予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七十八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八十九      年      十二      月      六      日

資料來源：國家賠償法裁判彙編（90年 12月）第 537-566頁


